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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届会议

暂定临时议程项目

一览表骨项目 92

联合国国际收养法公约会议

秘书长的说明

1 .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收到秘书长的一份说明 (A/9772 )，其中有关于召开

一次联合国国际收养法公约会议的问题的背景资料. 大会该届会议决定把这个项目

推迟到第三十届会议审议。 后来犬会第三十、三十一和三十二届会议都由于时间

关系未能加以审议，所以决定推迟审议. 大会第二十二届会议决定将题为"联合

国国际收养法公约会议"的项目列入第三十二届会议的临时议程，并决定要适当优

先地予以审议。

2 .一九七五年一月社会发展委员会第二十四届会议审议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国

际收养法公约会议的报告(F/CN 0 5/504 和 C 0 rr 01和 2 和 Addol )时，有人怀

疑召开这样一项会议是否适宜. 除了其他原因外，有人提出有无经费和方案优先

次序的问题。 有人指出，由于问题复杂 D 从文化和历史因素里衍生出来的态度又

不相同，这在秘书长的报告里都指出来了 a 所以要在收养立法上达成国际一致，是

不可能的@ 有人认为提议的会议可能期望大高2 目前不能实行. 因此没有建议

召开一个联合国国际收养法公约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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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一九七五年第五十八届会议，根据社会发展委员会的建

议，通过了第 1925(LVill) 号决议. 其中，理事会注意到秘书长关于召开联合

国国际收养法公约会议的报告;决定请秘书长在予算外资玩的许可下，召集有家庭

和儿童福利的相关经验，主要重在收养和寄养安排的一群专家们开会，由会议拟订

有关国家和国际的儿童收养和寄养安排问题的社会和法律原则宣言草案，并拟订关

于这项问题供各国政府使用的准则。 理事会又请秘书长向社会发展委员会第二十

六届会议提出一项宣言草案，供其审议后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大会提出。

4 .在执行上述决议时，曾向可能的捐款国募捐，以筹集召开专家会议所需要

的予算外资沉。 结果，下列各国政府提供了捐款:哥伦比亚(1， 000美元)、希腊

(100 美元)、毛里求斯 (250美元)、摩洛哥 (500 美元)、挪威 (2， 000 美元)、菲

律宾 (300 美元)、瑞典 (5， 000 美元)和美利坚合众国( 10, 000 美元) a 

5 略目前正在利用上述捐款进行专家会议的筹备工作. 予期专家会议将在今

年下半年召开，然后作出报告提交社会发展委员会第二十六届会议。


